羅馬書一章1至17節讀經伴讀材料

「福音」──神的兒子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福音是什麼？一章三節說，「論到祂兒子──我主耶穌基督……」這句話很清楚的說到，福音就是神的兒子─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許多基督徒會以為，福音就是帶人得救、福音就是勸人信耶穌；但是聖經卻告訴我們，福音不只是帶人得救而已，這只是福音的一部分。聖經所啟示的福音，乃是一個活活的人位，就是神的兒子，主耶穌基督。換句話說，人有了神的兒子，他就有神的福音；人沒有神的兒子，他就沒有神的福音。我們傳揚福音，就是傳揚神的兒子；我們傳揚福音的目的，就是要人得著神的兒子；我們傳揚福音的盼望，就是盼望人為著神的兒子而活（林後五15）。這就是福音！福音的內涵、福音的實際，福音的本質、以及福音的彰顯，完全是神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！

「福音」──大好的信息

「福音」也可譯作 "good news"，就是「好新聞、好消息」。這個字在原文裡是單數的，表明神獨一的福音。在聖經裡，神賜給人的應許包括許多面，包括平安（太十13）、喜樂（約十五11）、祝福（徒三26）……然而，神所應許人那獨一的好消息、獨一的好新聞、獨一的福音，不是別的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。
「福音」的希臘字euaggelion在古時也是很重要的字，它說出一個君王的出生、說出一個君王的即位、說出一個君王的掌權和神聖的統治、以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。在這個新的時代裡有豐年，有醫治，有保護，還有燦爛的未來，以及因著這新的、滿有盼望的時代而有的祭物和節期。

在新約時代，這福音一切的豫表，無論是君王、是新的時代、是豐年、是醫治、是保護、是燦爛的未來、是祭物、或是節期，這一切的實際都實化在神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身上（一3）。祂是掌權的君王，祂是整個新約時代的實際，祂也在這實際裡成為我們的豐富、醫治、保護和榮耀的盼望。在這滿了盼望的時代裡，祂還是我們的祭物，叫我們得以親近神；祂也是我們的節期的實際，叫我們可以歡樂的享受神，使我們得著祂神聖生命的分賜，來建造祂的國度。這整個過程就是福音。

「福音」──基督的顯大

福音的內涵遠比「帶人得救」來的高、來的深、來的豐富，因為福音是以神的兒子為實際、為內涵。但是我們也要領會，福音並不是靜態的，祂在我們身上更是滿了運行和運作。所以，福音是神的兒子，福音更是那滿了運行、運作的神的兒子。
使徒保羅曾說，「弟兄們，我願意你們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。」（腓一12）他又說，「照著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因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」（腓一20～21）福音的興旺是聯於基督的顯大。我們存在的意義，是為著興旺福音；我們人生的目的，是為著顯大基督。所以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我們裡面要有一種非常寬廣、非常高的感覺──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福音的一生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活出基督、顯大基督的一生！
「從大衛後裔生的」──聖經上的應許

在聖經裡，大衛是以色列的一個王（太一6）。主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，祂是神在聖經裡所應許的那一位。耶和華曾應許大衛，「你壽數滿足、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，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；我也必堅定他的國。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；我必堅定他的國位，直到永遠。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……」（撒下七12～14上）就著歷史的事實來說，這裡的後裔是指著所羅門（王上一17）；就著屬靈的預表來說，這裡的後裔是指著基督。祂是子（來一5），祂是接續大衛作王的一位（路一32），祂也是為神的名建造殿宇的那一位（太二七40）。 

「從大衛後裔生的」──有完美的人性

「後裔」也含示基督的人性（太一1）。一面來說，主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，祂是君王（太二七11）；另一面來說，祂是一個完全的人，具有完美的人性。主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，祂也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。祂從聖靈成孕（太一18），也從大衛的後裔──也就是馬利亞所生（太一16，路一27，31～32）。就著一面來說，祂穿上了舊造的人性身體，卻不知何為罪（林後五21原文），在祂並沒有罪性（來四 15原文，約壹三5），祂也從未犯過罪（彼前二22）；就著另一面來說，祂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，說出祂是一個「人」，是完美的「人」，是完全的「人」，是與世上所有的人一樣的「人」（與罪無關），是神心意中所要得到的「人」。當撒但告訴祂，「你若是神的兒子……」祂的回答卻是，「人活著……」（太四3～4，路四3～4），這表明主耶穌基督自己歡樂的穿上了人性，來成為千萬人中的第一人（西一28），好作為我們的拯救（太一21）。

「標出」──將人性帶到神性裡

就著外面的樣式來說，主耶穌是完全的人，祂是從君尊的家族出生的（一3）；就著裡面的素質來說，祂是完全的神。從人這一面來說，祂經過了死；從神這一面來說，祂勝過了死，又在復活裡將祂的人性帶到神性裡去。主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，祂成為肉身，將神性帶到人性的裡面；祂從死人中復活之後，被標出為神的兒子，將人性帶到神性的裡面。
「標出」──神兒子的實際顯明出來

主耶穌就是神的兒子（路一35），祂還經過死而復活的過程，在復活裡將神兒子的實際標明出來。這個「標出」是一個過程，是一個顯明，也是一個見證。在主耶穌的復活裡，神能夠向全宇宙作見證，「我起初所要得著的，如今在我的兒子身上得著了；我本來在人的身上所失去的，現在藉著我的兒子達到了；我在人的身上無法顯明的，現在藉著我的兒子顯明出來了。我的心意──就是將我用塵土所造的人構造成我的兒子──如今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，得以標明出來了！」

「蒙召」──以基督為歸屬

福音的運行和運作是以基督為源頭（一5上），以基督為見證（一5下），結果就是以基督為歸屬（一6）。福音的運行和運作不能離開這個原則。一個被耶穌基督所得著的人，就是一個歸屬於耶穌基督的人。

「歸屬」不是一件小事，就好比一個作妻子的可以見證，「我屬於我的丈夫，他負我一切的責任；他不僅照顧我，也供給我衣食住行一切的需要。」同樣的，當我們歸屬於基督的時候，祂就負我們完全的責任。基督徒的難處往往在於沒有「歸屬」；事實上，基督徒常常在逃避他的「歸屬」。當一個弟兄對自己的生涯有了打算的時候，他會害怕主的帶領，因為他的「歸屬」出了問題。很少人能說，「感謝主，我得著歸屬了，我有真正的家了，我有一位負我一切責任的主，我是一個歸屬於耶穌基督的人。我的一生已經一定永定了，從此我不再徬徨猶豫，我也不再東張西望，我裡面有一個很清楚的認定──我這一生是歸屬於基督的，我這一生是為基督而活的，我的生活是聯於基督的，我的勞苦也是聯於基督的。無論我作什麼，無論我往哪裡去，都是基督帶領我的！」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一個蒙召歸屬耶穌基督的人，他一切的所是、所有、及所作都被了結了。無論是好的、是壞的、是對的、是錯的、是可記念的、是不可記念的、是有盼望的、是沒有盼望的，他的這一切都已經被了結，而成為一個歸屬耶穌基督的人。他相信神所作的，他相信神所能的，他也相信神所要的。他不僅蒙了呼召，他還有了歸屬；不僅經歷了神福音的運行和運作，他還能見證，「我是一個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！」

「神兒子的福音」──神福音的實化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福音不只是帶人得救，福音更是將神的兒子給人，叫人接受神的兒子，讓神的兒子住在人的裡面，讓神的兒子在人的裡面成長、茁壯、成熟，至終產生神在祂定旨中所要得著的一切。這一切的過程都是以神的兒子為中心。我們若是不斷的經歷神的福音，神的福音在我們身上就要不斷的實化為神兒子的福音。
神的福音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客觀的、理論的，唯有神的福音實化在我們身上，成為神兒子的福音時，這才是福音在我們身上的實際。若是神兒子的福音在我們身上滿了實化，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，就不僅是傳講神的福音，我們這個人更是成了福音的見證；我們不僅將神的福音告訴人，我們更是向人作見證，我們得著、享受、取用、經歷了神的兒子，我們這個人也活在神兒子福音的裡面。

「欠福音的債」──成了福音的「債戶」

保羅在福音上是一個欠債的人，或者更達意的翻譯，他是一個福音的「債戶」。什麼是福音？福音就是神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（一3）。保羅是一個福音的「債戶」，他總覺得「欠債」的壓力；不僅是為著沒有得救的靈魂，也是為著聖徒們的成長。所以他情願盡他的力量，將福音──神的兒子，也傳給在羅馬的人。

「債戶」很像父母對兒女的感覺。沒有一個健康、有見識的父母，不覺得欠兒女的債。兒女要什麼，父母總是願意給；兒女盼望什麼，父母總是願意幫助；甚至兒女還沒有打算的時候，父母已經為他們著急了。為什麼？因為父母總是覺得欠兒女的「債」。一個健康、有見識的父母，他總是認為，不是兒女欠他的債，而是他欠兒女的債。無論父母為兒女作了多少，他總是盼望能為兒女作得更多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就該有這種「欠債感」。一個福音的債戶，當他在路上遇見一個人，他不會說，「這個人該下地獄，因為他是犯罪的！」再遇見另一個人，他也不會說，「那個人該被定罪，因為他是說謊的！」相反的，他會感覺每一個靈魂都是可愛的，每一個靈魂都是可以得救的，每一個靈魂都是神所寶貴的。對每一個靈魂來說，他都是一個債戶。

「不以福音為恥」──債戶的沉重感 

「債戶」是一個有沉重感的人。保羅在神兒子的福音上是一個「債戶」，對所有的人來說，他都是「欠債」的，在他裡面滿了欠債的沉重感。

對一個福音的「債戶」來說，他會感覺，「若是一個靈魂應該得救，卻沒有得救，這叫我沉重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愛主，卻沒有愛主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奉獻，卻沒有奉獻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成長，卻沒有成長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追求真理，卻沒有好好追求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活在生命裡，卻沒有活在生命裡；若是一個聖徒應該在生命裡成熟，卻沒有成熟；若是一位聖徒應該在教會中盡職，卻沒有盡職……這些都叫我沉重。只要我還活在地上，我就是一個沈重的債戶！」

　　一個福音的「債戶」，他只要看見人，就感覺欠他的債；他只要一天活在地上，就沒有一天不感覺沉重。他有太多福音的債要還，他有太多的福音的責任要盡，他有太多福音的豐富要傾倒出來，就如使徒保羅所說的，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」（林前九16）

「神的大能」──運行在神兒子的福音上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會不會覺得希奇，這世上竟然有人蒙了神的憐憫，可以開始愛主、追求主、奉獻給主、跟隨主、在主的話上認真的勞苦、在真理上竭力的進入、在事奉上全然的擺上……為什麼會這樣？我們只能說，因為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！
是復活的大能 

那在主耶穌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，是復活的大能。我們原本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神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（弗二1，5）。這個「活過來」就是我們的重生（約三3），也是神聖的生命在我們身上所顯出復活大能的果效。「重生」是我們對復活大能的經歷，也是我們這一生經歷復活大能的開始。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我們這一生跟隨主的路上，經歷「死」是很正常的。若是有一個基督徒告訴人，「我從得救以後，天天都活在靈中，常常喜樂，時時屬天，從來沒有從天上下來過！」那只有一個可能，就是他從來沒有「上去」過，所以根本不懂什麼叫作「下來」。對每一個基督徒來說，他的一生會不斷的經歷「死」。

使徒保羅曾見證，「這樣看來，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，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。」（林後四12）一個真正愛主、跟隨主的人，「死」一定常常在他身上發動。即使我們得救了，即使永遠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，帶給我們平安、帶給我們喜樂、使我們屬天、使我們超越、使我們得勝、使我們與神之間有了和平了，「死」仍然會不斷的臨到我們。或者是藉著外面環境的限制，或者是藉著身體上的疾病，或者是藉著內心的煎熬，這些都會叫我們經歷「死」。在我們的一生中，「死」一直在那裡發動，然而「死」在我們身上發動的結果，不過叫我們更多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。

保羅見證說，「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。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。」（林後四11）復活的大能不僅叫我們經歷「死」，也叫我們經歷「生」。沒有「死」過的人，他不認識「生」；不在一切事上「死」的人，他不能經歷「生」；沒有經歷「生」的人，他也不會對基督有真實、主觀的經歷。「死」發動了，「生」 也就發動了；「死」得越深，「生」的果子就越豐富。我們若是向世上的一切都「死」了，就能經歷那測不透、各種、各樣「生」的果實。基督是無限的，基督的生命也是無限的，在祂生命裡的「生」更是包羅萬有、絕對豐富，好讓我們享受、取用。復活的大能帶我們經歷「死」，更要帶我們經歷那藉著「死」而產生在復活裡的「生」，好叫基督那「生」的源頭中一切的所是和所成，長到我們身上來。

「義」──神救恩的根基

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成為一切相信者的救恩，好將神的義顯示出來。這義是出於信，也是達於信。

「義」是神救恩的根基。我們所得著、所經歷、所享受的救恩，有一個最穩固的根基，就是神的義。如果神在祂的愛裡救我們，祂似乎可以救，也可以不救；如果神在祂的恩典裡救我們，祂可以施恩，祂也可以不施恩。但是，如果神在祂的義裡救我們，祂就非救我們不可！神是義的（約壹一9），神的義是救恩的根基，神的義也成了神自己的約束，使祂必須拯救我們，並且要拯救我們到底（來七25）。

弟兄姊妹，神是一位義的神，這是我們何等大的安慰！若祂僅僅是一位愛的神，有太多的時候我們是不可愛的；若祂僅僅是一位滿有恩典的神，有太多時候我們是不配得著恩典的。但神是義的，祂會在祂的義裡管教我們、責備我們、約束我們（來十二6）；也因為神是義的，祂既然救了我們，祂就要救到底；祂既然愛了我們，祂就要愛到底；祂既然在我們裡面開始了善工，祂就要成全祂的善工（腓一6 ）。神是義的，祂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不會停止。不論我們屬靈的光景如何，不論我們蒙恩的年日有多久，祂都要根據祂義的所是，持續不斷的拯救我們，將祂的救恩作到我們身上，使我們滿有神兒子福音的實際，在生命和性情上，卻不在神格上，與神的兒子完全一樣。這是神永遠的旨意，這是神的經綸，這是神在祂的義裡所要成就、達到的。
「信」──從救恩的根源到歸屬

這義是出於信，也是達於信（一17，另譯）。我們這一生對神救恩的經歷，就是神的義在祂兒子的福音上顯明、啟示出來的過程，而這個過程又是「信」的過程。「出於信」說出信是救恩的根源，「達於信」說出信是救恩的歸屬。神的救恩在我們身上的實化，就是「出於信，達於信。」
弟兄姊妹，「信」的過程是很奇妙的。許多人把信主和得救分別得非常清楚，他們會見證，「我是先信主，後得救。」然而在經歷裡，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是莫名其妙的經歷了「信」的催促，叫我們必須來信。這怎麼說呢？事實上，一個人信主的時候，多半是「莫名奇妙」的。換句話說，別人向我傳了多少次的福音，別人對我講了多少勸勉的話，別人帶我參加了多少次的聚會，我都無動於衷；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突然有一天，我感覺需要信耶穌。怎麼會如此？就是「信」進到我裡面來了。這個「信」是神所賜的，並不是我與生俱有的。並不是我有一天自己要信耶穌，而是神所賜給我的信，有一天運作到我裡面來了，叫我願意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。

信主的時候是如此，信主以後仍然是如此。有多少時候，我們是信不來的；有多少時候，我們是不願意信的；有多少時候，我們的信是軟弱的；然而我們得救的那一刻所得著的「信」，要一直在我們裡面運行、運作，成為我們這一生所經歷、所支取、所享受、所得著、所構成的救恩。信是源頭，信也是歸屬。沒有一個人能憑著自己信主，也沒有一個人能憑著自己跟隨主。每一個相信主耶穌的人，都是從主得著了「信」，作為他救恩的根源；每一個跟隨主的人，也都要經歷「信」在他裡面的運行和運作，好成為他救恩的歸屬。神的義要在這福音上不斷的啟示出來、顯明出來，使我們看見神的義、認識神的義、得著神的義，如經上所記，「義人必因信得生。」（一17 ）

PAGE  
1

